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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检查与考核实施细则

（修订稿）

为加强学校教学秩序及课堂教学质量管理，不断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

水平及管理档次，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江苏省教学管理规范

和学校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目前实际情况，特制订本检查与考核实

施细则。

一、教学秩序检查

良好的教学秩序是搞好教学的重要保障，是提高教学质量必不可少的

重要内容。为使学校教学秩序逐步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教学秩序检查分

为日常教学检查及督查，开学初、学期中和期末三个阶段的集中抽查。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由教务处牵头、系部参与组成的教学秩序检查组。教研督导

室对教学秩序进行督查。

1.教务处检查组人员及职责

教务处主任、副主任及教务人员为检查组成员。其职责是负责对全校

教学秩序进行检查；对各系部教学秩序检查情况进行监控，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反馈并做好详细记录。在开学初、期中和期末，负责对全校教

学秩序的普查组织与管理。

2.各系部检查组人员及职责

系部检查组由系主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及教务人员组成。其职责是

负责每天的教学秩序正常检查，检查要有详细记录，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处理并进行信息反馈。在学期初、期中和期末三个阶段，配合教务处、

教研督导室进行教学普查。

（二）检查的主要内容

1.教师上课有无迟到现象。

2.教师有无提前下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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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候课及有无空堂的现象。

4.教师有无将正课私自改为自习或私自调课的情况。

5.学生上课迟到现象及出勤情况。

6.学生实习课安全规程执行情况，实习组织情况。

7.晚自习纪律情况。

8.教师上课有无接听手机现象。

（三）教学秩序考核

考核按 10分制计算，满分为 10分。

1.教师上课迟到时间在 2分钟以内的一次扣 2分，超过 2分钟的一次

扣 3分；不按要求候课一次扣 1分。

2.上课铃响后 15分钟任课教师不进教室的视为空堂，发现一次扣 10

分，按《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3.下课铃响提前 2分钟以内下课的一次扣 2分，提前时间超过 5分钟

小于 10分钟，一次扣 8分，按《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4.教师上课接听手机无论时间长短，一次扣 8分，按《教学事故认定

与处理办法》处理。

5.教师不经教务处同意，私自调课或擅自将正课改为自习的，一次扣

10分，按《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6.教师上述考核当月低于 0分的，教学质量月考核为不合格，岗位职

责考核为一档。出现教学事故的，按《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二、教学质量检查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加强对教学质量的检查，应是学校教学工

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检查方法

教学质量检查由教研督导室牵头、系部领导参与，采取随机听课和平

时课堂检查、学生评教等相结合的办法。

（二）检查的主要内容

1.教师有无教案上课（电子教案必须有纸质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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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上课板书情况，上课 15分钟必须有板书。

3.教师课堂组织管理及监控情况。

4.实习课的教学及管理情况。

5.学生上课听讲及教师课堂教学情况。

6.实习、实验教师安全管理情况。

7.作业布置及批改情况。

8.教师授课内容是否饱满充实情况。

9.学生评教情况。

（三）教学质量的考核

考核按 10分制计算，满分为 10分。

1.教师无教案上课，视为教学事故。发现一次扣 8分，按《教学事故

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教案未按规范编写，发现一次扣 2分。

2.教师上课出现无板书现象（15分钟后无板书），一次扣 5分。

3.检查发现学生上课玩手机、看小说或睡觉 3人次以上，一次扣 1分。

4.教师讲课不认真，出现班级课堂纪律混乱，一次扣 2分。

5.教师上第二节课时提前 20分钟不讲课，一次扣 8分。

6.教师上课时坐在位上不讲课或不巡回指导，一次扣 3分。

7.教师上课时（包括自习）无故离开教室一次扣 1分；时间超过 5分

钟者一次扣 8分。

8.实习教师不按《安全操作规程》要求学生及操作，一次扣 2分。

9.不布置作业或作业批改不认真（含实习课）一次扣 2分。

10.学生评教意见较大，经调查无误的一次扣当事人 8分。

11.凡当月考核低于 0分的，教学质量月考核为不合格，岗位职责考核

为一档。出现教学事故的，按《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处理。

当月检查与考核问题较多的系部，系部领导兑现当月考核。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教学检查与考核记录表


